桂平市妇幼保健院信息化建设项目软、硬件产品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本次桂平市妇幼保健院信息化建设项目采购需求包括软件及硬件，采购内容如下表，具体功能要求如下：

	序号
	类型
	软、硬件名称
	功能参数
	数量（台/套）

	1
	硬件
	国产超融合一体机
	1、规格：2U的机架式服务器，可以放入42U标准机柜；
2、处理器：配置≥2颗国产C86 CPU，要求主频≥2.5GHz；核数≥16核；
3、内存：配置≥256GB 2933MHz DDR4内存；内存插槽数量≥16个；
4、硬盘：配置≥4块8T SATA数据盘、配置冗余电源；
6、RAID功能：提供raid 0/1/10并支持JBOD直通；
含：1套信云sCloud麒麟内核OS授权（A），2套信云sCloud云计算管理软件高级版、信云sCloud计算虚拟化组件、信云sCloud网络虚拟化组件、信云sCloud存储虚拟化组件;
	3

	2
	
	接入交换机
	1、千兆电口≥24个，万兆SFP+光口≥4个；Console口≥1个；
2、支持MAC地址≥16K，VLAN≥4K；
3、支持MAC地址自动学习；支持源MAC地址过滤；支持接口MAC地址学习个数限制；
4、支持M-LAG技术，跨设备链路聚合（非堆叠技术实现），要求配对的设备有独立的控制平面；
5、支持STP、RSTP、MSTP协议；支持堆叠技术；
6、支持IGMP v1/v2/v3 Snooping；
	2

	3
	
	存储交换机
	1、万兆SFP+光口≥12个；千兆电口≥12个；
2、支持双交流电源模块1+1冗余（热插拔）；
3、支持MAC地址≥32K，VLAN≥4K；
4、支持M-LAG技术；
5、支持STP、RSTP、MSTP协议；支持堆叠技术；
6、支持IGMP v1/v2/v3 Snooping；
7、支持通过配置静态IP地址、DHCP Option43、DNS域名发现网管中心平台；
	2

	4
	软件
	数字交互平台V1.0
	通过开发标准数据接口，实现支付信息与医疗业务信息的实时双向互通，确保患者通过建融智医平台完成的支付能实时同步至HIS系统，同时HIS系统的订单信息能准确下发至支付平台，最终实现账务的自动化、精准化处理。
	1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 供应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民事主体资格，且公司成立时间在一年以上，并依法取得国家相关登记注册主管机关颁发的证照，证照均应在有效期内并经年检注册存续，经营范围符合法律规定。
三、基本要求
（一）软件产品要求

1.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在中国境内的正式合法使用权和销售权；
2.软件产品在国内有可靠的技术支持力量；
3.软件产品必须为正式版本；
4.软件产品必须具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5.本次采购的软件系统应当具备我行要求的功能，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
（二）硬件产品质量要求
1．保证提供的设备为全新的制造商原装硬件产品，满足我行所提的“技术及服务要求”。该设备采用原厂包装，设备或其包装上必须标识设备的品牌、制造商及产地，提供设备制造商提供的货物装箱清单及设备质量检验合格证书,硬件产品原产地证书。
2．提供硬件产品须满足谈判文件中的技术需求、规格说明（包括功能、易使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可移植性、产品使用性能等），保证医院在正常使用和保养下，均能够满足协议规定的性能、可靠性和扩展性。
3．供货方需要提供所有产品的技术文档，在维保期内根据实际情况更新文档，提供给桂平市妇幼保健院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港分行。

四、技术要求
1.满足项目系统运行的平台支持要求和性能要求.
2.符合我行项目接入标准。
五、硬件供货及安装方案、软件交付日期及验收标准等

（一）硬件供货及安装方案
1.配送时间、地点：供应商须在合同生效10日内将我行采购的所有硬件产品免费配送至指定地点：桂平市妇幼保健院（桂平市迎宾大道东10号）。
2.供应商须根据产品的不同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防雨、防锈、防震、防磁等保护措施，以确保产品安全无损地到达交货地点。产品运输、包装、装卸及运输保险费用由供应商负担，产品在转移给我行前的全部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3. 安装调试要求：商品运至我行指定地点、经我行对商品数量、外包装完好程度、品牌、规格初验合格后，供应商须在6个月内将商品免费安装、调试完毕。
(二)软件交付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项目软件的交付使用并验收合格。

（三）验收标准

项目整体完工后，按照国家同行业有关标准规定以及项目相关要求以现场测试方式进行验收，入选供应商提供项目验收报告并由三方（银行、桂平市妇幼保健院、供应商）签字或盖章确认验收。
六、款项支付要求
1.入选供应商须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项目的整体交付，经三方验收合格后，供应商30日之内按合同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支付95%的合同款，剩余5%的质保金（质保金不计息）在质保期结束无质量纠纷情况下，由供应商向我行申请支付质保金，其中软件质保期为6年，硬件质保期为6年。

2. 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要求：本次采购的软件及硬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内容为系统或软件及硬件产品销售发票，我行不接受开票内容为软件开发服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七、报价要求
1.候选供应商通过龙集采系统进行谈判、项目报价，报价包含合同产品验收合格前发生的所有费用。
2.供应商报价均需包括各种税费，且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执行中我行不再支付任何合同金额外的费用。

	序号
	产品名称
	品牌名称及型号
	数量
	单位
	含税单价
（元）
	合计
（元）
	税率

	1
	国产超融合一体机
	
	3
	台
	
	
	

	2
	接入交换机
	
	2
	台
	
	
	

	3
	存储交换机
	
	2
	台
	
	
	

	4
	数字交互平台V1.0
	
	1
	套
	
	
	

	合计
	
	


八、售后服务要求
项目验收合格后6年内为系统软件免费维保期，6年内为硬件免费维保期，维保期内入选供应商有义务修正并对发现的系统错误免费进行同版本系统升级及硬件设备的维修，并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所提供的维护服务内容如下：
1.在项目运行使用过程中遇到产品故障，入选供应商应提供7×24小时电话、网络等远程支持服务及上门维护支持服务，维护支持服务应在1个小时（从故障报告时间起算，下同）内作出响应。产品出现严重故障（核心功能完全失效，导致软件/硬件无法运行或基本无法运行，主要业务完全中断。）应在24小时内恢复软件及硬件产品正常运行，一般故障（关键功能或重要模块失效，非核心功能受到限制。系统可以运行，但用户体验和业务效率受到严重影响）应在12小时内恢复软件及硬件产品正常运行，轻微故障（非关键功能出现异常，对主要业务流程和用户体验影响很小或仅有轻微不便）应在8小时内恢复软件及硬件产品正常运行。对于无法现场解决的故障，产品供应商应在24小时内提供功能相同的备用软件及硬件产品供使用单位使用，直至故障修复；
2.入选供应商维护支持服务应当首先采取提供方技术支持人员应通过电话、网络等远程方式尝试排除故障，仍不能恢复软件及硬件产品正常运行的，应立即派出高级技术人员在24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维修保证恢复软件及硬件产品正常运行；

3.对于本次所提供的设备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维保期内，产品出现不符合合同或产品说明书所述产品功能标准、或产品介质出现工艺或质量等问题，供应商应在自我行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免费保修；

4.定期巡访：供应商定期对系统进行巡访维护、咨询、升级服务，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如发生非用户原因导致的重大损坏，在设备更换或维修正常工作后延长相应时间的维保期。

九、其他要求
1.本次采购最终入选供应商数量1家。

2. 本次采购硬件设备均为国芯设备。

